粤招办普〔2017〕60号

关于做好广东省2017年第三批普通专科院校征集志愿和网上录取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各有关高等学校：

2017年第三批专科（含文科类、理科类、体育类、艺术类及高职类“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院校的招生录取工作进展顺利，大部分院校已完成招生计划。但由于考生志愿填报不均衡，尚有部分已达到第三批专科高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考生未被录取，第三批专科部分高校的文科类、理科类、音乐类（统考）、美术类（统考）、体育类和高职类“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的部分专业未能完成招生计划。根据《关于做好广东省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粤招〔2017〕8号）和《关于做好广东省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网上录取工作的通知》（粤招〔2017〕16号）精神，为使更多符合条件的考生有上大学深造的机会，经研究，省招生办公室决定进行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的第三批专科院校（详见附件4）的征集志愿工作，并组织二次录取。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志愿时间
第三批专科院校征集志愿时间从8月9日10:00开始，10日14:00截止。

二、征集志愿的高考分数资格线
文科类为190分（含政策性加分，下同）；
理科类为175分；
音乐类（统考）文化科总分175分，音乐术科145分；
美术类（统考）文化科总分175分，美术术科155分；
体育类文化科总分170分，体育术科170分；

高职类“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为150分（退役士兵“3+证书”为100分）；
农村卫生定向（理科）为310分。
三、征集志愿程序和填报志愿方式
（一）查询是否被录取。8月9日9：00起，考生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微、电信声讯台、互联网或直接到当地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查询录取结果。
（二）登录“广东省普通高考征集志愿系统”。经查实未被录取且高考成绩在省招生办公室公布的第三批专科院校征集志愿高考分数资格线（含）以上的考生可登录“广东省普通高考志愿征集系统”（网址：http://www.ecogd.edu.cn/kszj）填报志愿。省教育考试院于8月9日10:00－10日14：00开放“广东省普通高考征集志愿系统”，考生需在规定的时间内填报志愿，逾时一律不再受理。已经被高校录取的考生，不得申请填报征集志愿。
（三）填报志愿方式。填报志愿符合条件的考生可采用考生自行上网填报或到地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指定报名点集中填报两种方式。自行上网填报征集志愿的考生，凭高考报名时自行设置的密码及考生号进入“广东省普通高考征集志愿系统”，按本通知精神和相关要求自行上网填报后，须于8月11日10:00前到所在的地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指定报名点打印征集志愿表，并签名确认。通过地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指定报名点集中填报征集志愿的考生，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持本人准考证、身份证和高考成绩单到所在地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办理填报征集志愿手续。 
1．考生填报征集志愿时，第三批文科类、理科类考生可填报一个院校志愿组A、B、C、D、E、F、G、H、I九所院校志愿，报考农村卫生定向（理科）的考生可填报一所院校志愿，每个院校最多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和1个专业服从志愿。音乐类（统考）、美术类（统考）、体育类考生、高职类“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每人最多可填报三所院校志愿（非平行志愿）； 退役士兵“3+证书”的考生，每人最多可填报二所院校志愿（非平行志愿），每个院校最多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和1个专业服从志愿。

2．符合条件的考生预先填好《2017年广东省普通高校招生征集志愿表》（见附件1），该表由各市招生考试机构提供，也可直接在省教育考试院的门户网站（www.eeagd.edu.cn）“通知公告”栏上下载。

3．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8月9日10:00-8月10日14:00）登录“广东省普通高考征集志愿系统”，依照事先填好的《2017年广东省普通高校招生征集志愿表》录入院校代码与专业代码。

4．参加征集志愿的考生，须分类别进行填报，艺术类（音乐类或美术类）、体育类考生不得兼报普通类的文科类、理科类专业。即：艺术类（音乐类或美术类）考生要么只能选择填报艺术类（音乐类或美术类）专业，要么只能选择填报普通类的文科类、理科类专业；体育类考生要么只能选择填报体育类专业，要么只能选择填报普通类的理科专业。
5．考生提交已填报的志愿后，网上征集志愿系统将进行数据逻辑校验，如果出现红色的警告字符，考生须仔细核对填报的院校代码与专业代码并进行修改，直至正确为止。

6．点击“志愿确认”并到报名点打印考生志愿表，然后签名确认。考生在网上填报志愿并保存后，如未点击“志愿确认”，则可在填报志愿截止时间前多次上网修改自己填报的志愿。考生确定不再进行志愿修改时，必须点击“志愿确认”。未在网上确认的志愿无效。已在网上确认的志愿，考生不得更改。当所有考生都完成了“志愿确认”，报名点方能在网上进行志愿表的打印。各报名点应在填报志愿截止前督促考生及时完成志愿确认，且必须让考生本人在“2017年广东省普通高校招生征集志愿表”（考生网上确认后打印的志愿表）上签名。考生签名的志愿表存入考生档案。投档时，以考生网上确认的征集志愿数据为准。
7．确保考生征集志愿填报工作安全平稳有序。为保证考生志愿信息及时准确地录入，各地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不得通过代理服务器上网。考生要对自己填报志愿的准确性负责。考生网上填报志愿信息一经确认，任何人不得更改。各地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在征集志愿过程中，有任何问题请及时与省教育考试院联系。

高招处值班电话：020－38627819（文理），38627866（传真）

               38746823（艺术、体育），38627842（传真）

信息处值班电话：020－38627927，38627931（传真）
四、征集志愿网上录取时间和程序
（一）征集志愿网上录取时间。8月10日晚20:00前，省招生办投征集志愿的考生档案，8月10日晚-11日院校录取，11日20:00录取结束。8月11日组织高校录取时，省招生办将以考生网上填报的征集志愿信息为投档依据。有意向参加征集志愿的考生，必须按时在网上填报尚未完成招生计划的第三批专科院校的志愿。

（二）征集志愿网上录取程序。
征集志愿实行分类别投档录取的方式。具体投档录取顺序如下：定向培养农村卫生人才计划（“农村卫生定向”）；高职类“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音乐类（统考）、美术类（统考）、体育类；文科类、理科类。正式投档前,将视院校生源情况，对各科类间计划进行适当调整。各类别相应的投档办法和顺序如下： 
1.定向培养农村卫生人才计划（“农村卫生定向”）
按1:1的投档比例，按专业志愿顺序从高分到低分逐一检索，由高校择优录取。
2. 高职类“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

按1：1的投档比例，以考生填报的1-3三所院校（退役士兵“3+证书”为1-2二所院校）征集志愿顺序从高分到低分提供考生电子档案由高校择优录取。具体如下：

（1）在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上，按考生志愿顺序从高分到低分，投考生的1-3三所院校征集志愿档案（退役士兵“3+证书”投1-2二所院校志愿档案）由高校择优录取。

（2）在征集志愿资格线上，按考生志愿顺序从高分到低分，投考生的1-3三所院校征集志愿档案（退役士兵“3+证书”投1-2二所院校志愿档案）由高校择优录取。

（3）按以上投档方式录取结束后，如仍有高校未能完成招生计划，视情况对缺档专业进行补投档录取。

3.音乐类（统考）、美术类（统考）、体育类
按1：1的投档比例，以考生填报的1-3三所院校征集志愿顺序从高分到低分提供考生电子档案由高校择优录取。投档原则如下：投档时，先在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上，按考生术科分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投招生计划数的60%的考生电子档案，然后按文化科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投招生计划数的40%的考生电子档案。如仍有高校未完成招生计划的，视院校生源情况，在征集志愿资格线上，按上述投档原则再投考生电子档案由高校择优录取。
4.普通类文科类、理科类

第三批文科类、理科类征集志愿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不再进行预投档，但均实行两次投档、录取，即：

（1）第一次投档。在征集志愿资格线上，根据平行志愿投档原则，按考生分数排位从高到低依次检索，以1：1比例投档，由高校择优录取。

（2）第二次投档。在第一次投出档录取结束后，如仍有高校未完成招生计划，则按院校缺额专业情况，在征集志愿资格线上进行第二次投档。根据平行志愿投档原则，以1:1比例对院校缺额专业进行投档（含服从专业），对个别缺额计划数较大的学校可适当提高投档比例。
五、注意事项

（一）本次征集志愿学校多数为收费较高的民办高校，特别是部分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习费用较高，考生填报志愿时，须根据自身家庭经济情况，认真查看有关高校及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招生章程，慎重填报。志愿填报确认后，一律不得更改。 

（二）征集志愿投档时，如院校投档线低于粤招〔2017〕15号文原公布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则该投档线为该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普通高考考生征集志愿和网上录取工作涉及到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各地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和有关高校要高度重视、认真负责，并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确保第三批普通专科院校征集志愿和网上录取工作顺利进行，圆满完成2017年我省第三批专科院校的招生任务。

附件：1．广东省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征集志愿表
2．广东省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三批专科（文科类、理科类）和高职类“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院校征集志愿在库考生分数段统计表

3．广东省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三批专科（体育类和艺术类）院校征集志愿在库考生分数段统计表

4．广东省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第三批专科院校征集志愿招生计划表（分类下发）
                  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8月8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附件1

广东省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征集志愿表

考生号：                  姓名：            

	批次
	类别
	志愿号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1  代码
	专业2  代码
	专业3  代码
	专业4 代码
	专业5 代码
	专业6 代码
	服从其他专业

	第三批

专科

院校
	艺术类
	统考
	1
	
	
	
	
	
	
	
	
	

	
	
	
	2
	
	
	
	
	
	
	
	
	

	
	
	
	3
	
	
	
	
	
	
	
	
	

	
	体育类
	1
	
	
	
	
	
	
	
	
	

	
	
	2
	
	
	
	
	
	
	
	
	

	
	
	3
	
	
	
	
	
	
	
	
	

	
	普通类
	A
	
	
	
	
	
	
	
	
	

	
	
	B
	
	
	
	
	
	
	
	
	

	
	
	C
	
	
	
	
	
	
	
	
	

	
	
	D
	
	
	
	
	
	
	
	
	

	
	
	E
	
	
	
	
	
	
	
	
	

	
	
	F
	
	
	
	
	
	
	
	
	

	
	
	G
	
	
	
	
	
	
	
	
	

	
	
	H
	
	
	
	
	
	
	
	
	

	
	
	I
	
	
	
	
	
	
	
	
	

	
	农村卫生定向（理科）
	1
	
	
	
	
	
	
	
	
	

	高职类“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
	1
	
	
	
	
	
	
	
	
	

	
	2
	
	
	
	
	
	
	
	
	

	
	3
	
	
	
	
	
	
	
	
	

	退役士兵“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
	1
	
	
	
	
	
	
	
	
	

	
	2
	
	
	
	
	
	
	
	
	


注：考生填报志愿时，应认真参阅有关院校征集志愿缺额专业及计划情况，并认真阅读《广东省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相关院校的招生要求。

考生签名：                         2017年   月   日

附件2

广东省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三批专科院校（文、理科类）和

高职类“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征集志愿在库考生分数段统计表
	理科
	
	文科

	分数段
	累计人数（含政策性照顾加分）
	
	分数段
	累计人数（含政策性照顾加分）

	200分以上
	30692
	
	210分以上
	43692

	195分以上
	31989
	
	205分以上
	44825

	190分以上
	33164
	
	200分以上
	45771

	185分以上
	34440
	
	195分以上
	46628

	180分以上
	35665
	
	190分以上
	47361

	175分以上
	36810
	
	
	


	高职类“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

	分数段
	累计人数（含政策性照顾加分）

	180分以上
	8251

	175分以上
	9069

	170分以上
	9982

	165分以上
	10811

	160分以上
	11608

	155分以上
	12422

	150分以上
	13166


附件3

广东省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三批本科（体育类和艺术类）

院校征集志愿在库考生分数段统计表

	文化总分/术科统考分数
	累计人数

	音乐类：
	190/150
	905

	
	175/145
	1025

	美术类： 
	190/160
	4248

	
	175/155
	4927

	体育类： 
	190/180
	2560

	
	170/170
	3468


附件4
广东省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第三批专科院校

征集志愿招生计划表（分类下发）

理科类

文科类
农村卫生定向（理科）

音乐类

美术类

体育类

高职类“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

退役士兵“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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